
 

申請人應備證件 一、申請書乙份。 

二、契約書或信託收據。 

（一）設定抵押權登記：應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抵押契約

並附副本或複印本一份。 

（二）附條件買賣登記：應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條件買賣

契約並附副本或複印本一份。 

（三）信託占有登記：應附信託收據並附副本或複印本一份。 

三、漁業執照影本。 

四、漁筏執照正、影本各乙份（正本加蓋戮記後退還）。 

處理期限 四天 

承辦單位 漁業行政科(聯絡專線:07-7995678 分機 1839) 

受理方式 由秘書室統一收發 

申請方式 1.親自到場辦理 

2.委託辦理 

3.郵寄 

備註欄 

  
 


